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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本公司、公司、浩

明科技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恺萌 指 
惠州时代伯乐恺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惠州医药 指 
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产业并购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东大会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本次股票发行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方案》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

协议书》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试行）》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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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开源证

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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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根据2017年7月3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

《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拟发行数量不超过2,363,057股（含

2,363,057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900,247.78元（含50,900,247.78元）。 

公司本次实际以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发行2,084,505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44,900,237.70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1.54元。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3,204,189股；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8,337.72元，摊薄前基本每股收益为1.36元, 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7.76%；公司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3,990,636.86元，每股净资产为3.52元。 

本次发行价格将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

净资产、行业市盈率等多方面因素，并在与发行对象沟通的基础上，根据认购情

况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公司发行股份时，现有股东自愿放弃

优先认购权。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根据公司于2017年7月3日公告的《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

发行对象共计17名；拟认购对象中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产业并购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未在规定的认购期限内缴款，自愿放弃认购，本次发行实际认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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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16名。2017年8月2日，公司与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产业并购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之终止协议》，双方同意终止2017年7

月3日签署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公司同意不追究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

产业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项下的违约责任，

截至终止协议签署日，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8月4日出具的中兴

财光华审验字（2017）第20202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7年7月31日止，公司

已收到陈灏渠、吴中华、郑晓伟等16名股东(其中新增股东11名）缴纳的新增注

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2,084,505.00元，本次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44,900,237.70元，其中2,084,505.00元计入股本，其余扣除本次股票发行相关

的中介机构费用后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实际认购对象、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认购方式等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对象性质

分类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1 陈灏渠 
在册股东、董

事、高管 
705,666 15,200,045.64 现金 

2 吴中华 在册股东 324,977 7,000,004.58 现金 

3 郑晓伟 在册股东 232,127 5,000,015.58 现金 

4 郑通达 在册股东 232,127 5,000,015.58 现金 

5 惠州恺萌 机构投资者 185,701 3,999,999.54 现金 

6 黄春江 在册股东 92,851 2,000,010.54 现金 

7 赖启通 核心员工 69,638 1,500,002.52 现金 

8 覃祥宁 董事、高管 46,426 1,000,016.04 现金 

9 蒋友兵 监事 46,426 1,000,016.04 现金 

10 陈增滨 核心员工 27,856 600,018.24 现金 

11 陈裕超 监事 23,213 500,008.02 现金 

12 何振梅 董事 23,213 500,008.02 现金 

13 丁德君 核心员工 18,571 400,019.34 现金 

14 阳成 核心员工 18,571 400,019.34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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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志先 核心员工 18,571 400,019.34 现金 

16 杨焕勤 核心员工 18,571 400,019.34 现金 

合计 2,084,505 44,900,237.70 - 

2017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核心员工认定的议案》，提名丁德君、赖启通、阳成、李志先、杨焕勤、陈增

滨为公司核心员工，并于2017年7月4日至7月6日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期

满并未收到反对意见。2017年7月7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核心员工认定的议案》，同意提名丁德君、赖启通、阳成、李

志先、杨焕勤、陈增滨为公司核心员工。2017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核心员工认定的议案》，同意认定丁德君、赖

启通、阳成、李志先、杨焕勤、陈增滨为公司核心员工。2017年7月20日，公司

召开了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核心员工认定的议

案》。 

因此，本次新增认购人丁德君、赖启通、阳成、李志先、杨焕勤、陈增滨在

董事会决议认定的核心员工名单之内，系符合《非上市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三十

九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陈灏渠，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511197101******,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

区鮀江街道****。 

（2）吴中华，男，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508198302******, 现为个体户，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石砲台街道****。 

（3）郑晓伟，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582198507******, 现任惠州市格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住址：广东省

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神山新兴园****。 

（4）郑通达，男，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582198303******, 现任深圳市旺旺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职务，住

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神山井田公路****。 

（5）惠州时代伯乐恺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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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春江，男，195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504195011******, 现已退休，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 

（7）赖启通，男，198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40229198408******, 现任公司业务部销售经理职务，住址：广东省翁源县坝仔

镇上爱村****。 

（8）覃祥宁，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20106197803******,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

区三环北路****。 

（9）蒋友兵，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513023196809******, 现任公司监事职务，住址：四川省开江县任市镇奚家坝村

****。 

（10）陈增滨，男，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445122198303******, 现任公司采购部主管，住址：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所

城镇**** 

基金名称 惠州时代伯乐恺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65138 

成立时间 2015年4月14日 

备案时间 2015年8月7日 

统一信用代码 9144130033802099XA 

住所 惠州市龙门县青溪金砂开发区内办公楼三楼 

基金管理人名称 惠州时代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00858 

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运作状态 正在运作 

实收资本（实缴出资） 

根据2017年4月2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

圳分所出具的信会师深报字[2017]50094号《审计报告》，审

验截至2016年12月31日，惠州恺萌实收资本3,200.00万元 



9 
 

（11）陈裕超，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330327197804******, 现任公司监事职务，住址：浙江省苍南县石砰乡兴桥

南路****。 

（12）何振梅，男，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442000197211******, 现任公司董事职务，住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宝

南路****。 

（13）丁德君，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510321197109******, 现任公司 PMC部主管职务，住址：四川省荣县旭阳镇

光连巷****。 

（14）阳成，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511321198001******, 现任公司业务部主管职务，住址：四川省南部县碾垭乡水

观音村****。 

（15）李志先，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440229198512******, 现任公司业务部销售经理职务，住址：广东省翁源县

江尾镇径丰村****。 

（16）杨焕勤，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

号：440582197911******, 现任公司后勤主管职务，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井都镇双山双岳南路西住宅区****。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陈灏渠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覃祥宁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何振梅为公司董事；蒋友兵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裕超为公司监事；赖启通、陈增滨、丁德君、阳成、李志先、杨焕勤为公司核

心员工；郑晓伟、郑通达、黄春江和吴中华为公司在册股东，其中郑晓伟和郑通

达为兄弟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在册股东、公司现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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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是否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4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14

人；根据实际认购结果，11名新增投资者认购了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股票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5人，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根据《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可以豁免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核准。 

（八）募集资金用途 

为了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加快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增强竞争力、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升市场影响力，优化公

司财务状况，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进行本次股票发行主要是用于补充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所需的流动资金。 

1、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说明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61.45%，流动比率为0.94。而目

前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及产品结构升级调整阶段，对资金需求量较大，故公司

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降

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以缓解公司运营资金的压力，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所需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2010年第

1号）关于营运资金量的测算方法，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应基于借款人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营运资金与现有流动资金的差额（即流动资金缺口）确定。其中，影响

流动资金需求的关键因素为存货（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现金应收账款和

应付账款。依照《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测算参考》给出的营运资金需求量计算

公式：营运资金量＝上年度销售收入×（1－上年度销售利润率）×（1＋预计销

售收入年增长率）/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其中：营运资金周转次数＝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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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周转天数＋预付账款周转天数－预收账款周转天数)  

周转天数=360/周转次数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预收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收入/平均预收账款余额  

存货周转次数＝销售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预付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成本/平均预付账款余额  

应付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成本/平均应付账款余额  

根据上述公式，并参考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2016年为基

期，2017年为预测期。2016年度数据为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的数据。2017年度数据为预计数据，按如下公式计算公司所需的流动资

金：  

新增流动资金融资额度=营运资金量-借款人自有资金-现有流动资金贷款-

上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途） 

基期（2016年）相关指标计算如下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201,829,635.34 

营业成本 144,058,838.15 

利润总额 33,929,125.80 

销售利润率 16.81% 

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3.86 

存货周转天数  77.20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69.19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57.48 

预付账款周转天数   7.89 

预收账款周转天数 3.52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 2016年度财务

数据，公司2016年的销售收入为201,829,635.34元。根据公司发展情况，结合2017

年运营情况，预计2017年预计销售收入较2016年度销售收入增长率为73.41%，

2017年全年的销售收入为35,000万元。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流动资金贷款管

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2010年第1号）关于营运资金量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

公司2017年度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为5,121.37万元。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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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专户存放及管理情况 

公司已为本次股票发行设立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户名：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 

账号：2008021629200569155 

户名：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账号：40010078801500000051 

公司和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江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8

月4日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7）第20202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7年7

月31日止，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账户实收认购资金

24,900,175.38元，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账户实收认购

资金20,000,062.32元，合计44,900,237.70元。 

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的

情况。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等特殊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内容主要对认购股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

式、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约定。  

（十一）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执行联合惩戒

的情形。 

（十二）公司在信息披露文件中已披露违规行为的发生情况及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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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2016 年 4 月 22 日浩明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6 年 5 月 18 日浩

明科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 3月 28日出具的《关于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

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13020009 号），2015 年度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如下： 

单位：元 

资

金

占

方

名

称 

2015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15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15年度

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1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2015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

用

资

金

原

因 

陈

灏

渠 

4,096,109.24 8,662,100.00 216,594.10 10,815,309.24 2,159,494.10 

非

经

营

性

占

用 

合

计 
4,096,109.24 8,662,100.00 216,594.10 10,815,309.24 2,159,494.10 - 

归还情况：2016年 2月 24日，实际控制人陈灏渠通过个人在农业银行开立

的账户（账号：6228481136465917079）向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

款 1,000,000.00 元；2016 年 3 月 11 日，实际控制人陈灏渠通过个人在农业银

行开立的账户（账号：6228481136465917079）向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归还借款 942,900.00 元，2016 年 3 月 16 日，实际控制人陈灏渠通过个人在农

业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6228481136465917079）向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归还 2015年借款利息 216,594.10元。至此，关联方陈灏渠借款已全部归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灏渠 2016年 3月 16日签署了股东不占用资金承诺

函，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将持续推动公司独立性等规范运作，保证不再发生

公司关联方非经营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后续公司将严格把控，防止此类情况出

现。 



14 
 

2016 年 4 月 22 日浩明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6 年 5 月 18 日浩

明科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并于 2016年 4月 26日在全国股转系

统官网披露了《关于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及其他管理人员将积极参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券商等辅导机构组织的各类培训、讲座。公司将针对《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责任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等公司已制定的相关制度，定期组织专题培

训。 

针对上述事项以及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公司强化了内部管理，完善了

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从而

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

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2、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及其规范情况 

公司在 2015 年股票发行时，存在取得股份登记函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违反了《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的有关规定。针对上述情形，浩明科技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在《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对上述情况进行

了披露，同时就违规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向投资者进行了公开致歉。 

针对上述违规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灏渠先

生出具《承诺函》:“未来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关于

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

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通知》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体系，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的规定，

杜绝任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本人违反

承诺给挂牌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浩明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资资金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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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针对本次股票发行，为防止出现违规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等情形的发生，

公司与主办券商及资金存管银行签署了《募资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强化对募资资

金的使用监督和管理。同时，公司出具了在取得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函之

前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的承诺函，并且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

资金将严格按照《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范围进行使用，不会投

资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会通过质押、委托贷

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陈灏渠 11,465,547  49.4115 11,465,547  

2 郑宏山 5,732,774 24.7058 5,732,774 

3 曹国斌 1,910,924 8.2353 1,910,924 

4 陈丽屏 580,050 2.4998 0 

5 陈少衡 514,114 2.2156 0 

6 
西藏和易同赢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464,167 2.0004 0 

7 吴中华 442,104 1.9053 0 

8 
上海溪合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20,167 1.8107 0 

9 郑晓伟 348,030 1.4999 0 

10 翁晓宇 348,030 1.4999 0 

合计 22,225,907 95.7842 19,109,245 

注：发行前的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4日）的证

券持有人名册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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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根据《业务规则》的规定，

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

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

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适用上述规定后，陈灏渠、郑宏山、曹国斌作为公司董事、高管，其持有的

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但由于陈灏渠、郑宏山、曹国斌尚未办理解除股票限售手续，目前其登记

的限售股数分别为11,465,547股、5,732,774股和1,910,924股。 

2、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陈灏渠 12,171,213  48.1291 11,994,797  

2 郑宏山 5,732,774  22.6693 5,732,774  

3 曹国斌 1,910,924  7.5564 1,910,924  

4 吴中华 767,081  3.0333 0 

5 郑晓伟 580,157  2.2941 0 

6 陈丽屏 580,050  2.2937 0 

7 陈少衡 514,114  2.0330 0 

8 
西藏和易同赢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464,167  1.8355 0 

9 郑通达 464,147  1.8354 0 

10 
上海溪合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20,167  1.6615 0 

合计 23,604,794 93.3413 19,638,495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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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0 0 176,416 0.7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 211,234 0.84 

3、核心员工 0 0 171,778 0.68 

4、其它 4,094,944 17.65 5,162,727 20.4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4,094,944 17.65 5,545,739 21.93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1,465,547 49.41 11,994,797 47.4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9,109,245 82.35 19,742,955 78.07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19,109,245 82.35 19,742,955 78.07 

总股本 23,204,189 100.00 25,288,694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7月14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14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5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公司募集

资金 44,900,237.70 元，公司流动资产将进一步增加。与本次股票发行前比较，

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提高，资产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实力

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各种不干胶标签材料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

升公司的整体经营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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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业务仍为各种不干胶标签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灏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为49.4115%，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陈灏渠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调整为48.1291%，陈灏渠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量

（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量

（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陈灏渠 董事长、总经理 11,465,547  49.4115  12,171,213  48.1291 

2 郑宏山 董事、副总经理 5,732,774  24.7058  5,732,774  22.6693 

3 曹国斌 董事、副总经理 1,910,924  8.2353  1,910,924  7.5564 

4 覃祥宁 董事、财务总监 - - 46,426  0.1836 

5 何振梅 董事 - - 23,213  0.0918 

6 蒋友兵 监事会主席 - - 46,426  0.1836 

7 邓志忠 监事 - - -  

8 陈裕超 监事 - - 23,213  0.0918 

9 宋庆云 董事会秘书 - - - - 

合计 19,109,245 82.3526 19,954,189 78.9056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按股票发行完成后总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等指标的 

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第一次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6 1.36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6 47.76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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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0.72 0.67 0.57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第一次 

每股净资产（元） 3.45 3.52 5.45 

资产负债率（%） 66.25 61.45 46.11 

流动比率（倍） 0.72 0.94 1.48 

速动比率（倍） 0.52 0.51 1.05 

注：发行前财务指标采用2015年和2016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计算；股票发行后财务

指标以上述2016年度财务指标为基础，结合公司2016年股票发行实际情况及本次股票发行新

增股份实际情况模拟推算得出。此外，公司2015年度进行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5.924371股（其中以公司股东溢价增资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5.924371股，不需要纳

税），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6月2日，该事项影响也已纳入财务指标的计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将遵循《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股份限售。 

参与认购的投资者中，陈灏渠、覃祥宁、何振梅、蒋友兵以及陈裕超作为公

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认购的股份应当按照《公司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锁定；除此之外，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限售情形，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依法

登记。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开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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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认为：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浩明科技存在的资金占用情况已进行了整改，关于募集资金的规范使

用和管理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提高了募集资金规范使用的意识，并进一步强化

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深

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则制度，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严格执行

公司的内控制度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则制度。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灏渠出具了关于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的声明，截至本意见出具之

日，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方式占用

或转移浩明科技资金或资产的情形。公司内控制度得到了加强。浩明科技制定的

《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

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

章规定的情形。 

（三）浩明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

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

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浩明科技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除关联方资金占用和提前

使用募资资金的情形外，浩明科技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

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关联方资金占用和提前使用募资资金的规范及整改情况，浩明科技进

行了补充披露，公司在挂牌期间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能够规范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21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本次股

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

披露要求的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

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对股份支

付的确认。 

（九）公司现有股东和发行对象中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

金备案的投资者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及备

案程序。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

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十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

殊条款，不存在影响和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

的规定及《公司法》、《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

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况。 

（十三）公司已及时清理资金占用情况，相关制度健全，且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不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函。根据公司关联方科目余额表和往

来明细账的核查，公司目前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十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且截至本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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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对本次募集资

金用途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要求。 

（十六）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

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及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十七）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了如下意见： 

1、浩明科技系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公司，符合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条件。 

2、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浩明科技的在册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符合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可豁免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核准。 

3、浩明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和《管理

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以及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员工，且公司已对本次定向发行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的有关规定。 

4、浩明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已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有效。浩明科技本

次股票发行中，除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产业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

愿放弃认购外，其余股票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已全部缴付到位，并经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惠州时代伯乐医药消费产业并购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虽然未在缴款期限内缴纳股份认购款项，但其与公司签署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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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

《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本次股票发

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且合法有效，符合股票发行的有关规定。 

5、浩明科技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

文件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与格式符合《公司法》、《合同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该等法律文件均合法有效；

《股份认购协议》内容不涉及对赌、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

条款，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6、浩明科技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权，本次发行无需对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

作出安排。 

7、本次发行价格系参考公司每股净资产，并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公司

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行业市盈率等多方面因素，并在与发行对

象沟通的基础上，根据认购情况最终确定。本次股票发行没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

份的情形，故不存在资产有重大瑕疵、需办理资产过户或因资产瑕疵导致不能过

户等情形。 

8、根据公司提供的《股票发行方案》、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者中，陈灏渠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覃祥宁作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何振梅作为公司

董事，蒋友兵、陈裕超作为公司监事，将共同遵循《公司法》、《业务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办理股份限售。除法定限售安排外，本次发

行对象无其他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9、根据公司提供的《股票发行方案》、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及《验资报告》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

行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10、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时代恺萌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按照《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

募基金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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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公司提供的《股票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行对象

出具的相关承诺、本次发行对象的缴款凭证及《验资报告》，经核查，本次股票

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自有资金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代他人认购本次发行

股份或委托他人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情形，无股份代持情况。 

12、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所规定的“持股平台、员工持股计划”情形。 

13、公司已就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作了制度性规范，并已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制度切实可行，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存放于为本

次发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了三方监管协议，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

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要求。本次股票发行

关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合法、合规。 

14、浩明科技存在的资金占用情况已进行了整改，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同时，

公司就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和管理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提高了募集资金规范使

用的意识，并进一步强化了内部控制制度，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本次募

集资金的情形。 

15、公司（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子公司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不存在不得实施股票发行的情形。 

16、浩明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管

理办法》、《业务规则》、《业务指南》、《发行业务细则》和《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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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陈灏渠           郑宏山     曹国斌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何振梅         覃祥宁 

 

全体监事：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蒋友兵   邓志忠    陈裕超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陈灏渠    郑宏山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宋庆云    覃祥宁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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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三）《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 

（四）《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六）《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七）《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7）第 202024号] 

 

 

 

 

 

 

惠州市浩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